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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建设实施方案（2015—2017年）的通知

阜政办发〔2015〕4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中省直各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阜新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建设实施方案（2015—2017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5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阜新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建设实施方案
（2015—2017年）
 
　　为切实做好全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推进畜牧业健康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辽政办发〔2015〕36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省有关文件为依据，按照“政府主导、部门监管、政策扶持、保险联动”的原则，稳步推进全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监管，建立健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我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水平和动物疫病防控能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二、工作目标
　　全市建立以病死畜禽高温发酵法或化制法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物资源化利用为主，在边远乡村和中小型饲养场使用玻璃钢罐化尸窖法处理为辅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到2015年末，阜蒙县、彰武县分别建成1个公益性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同步建成“布局合理、配置到位、管理规范”的病死畜禽收集系统。2016年，阜蒙县、彰武县无害化处理中心要正常投入运行。2015—2017年，按照省要求，积极推进村级无害化处理点建设和对原有畜禽规模饲养场、屠宰场（点）无害化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工作。全面落实属地化监管责任，消除监管死角和空白区。利用三年时间，通过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及时处理、清洁环保、合理利用”的工作目标。
　　三、重点工作
　　（一）公益性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建设公益性无害化处理中心，是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是集中处理病死畜禽的主要手段。根据我市畜牧业发展实际，彰武县2014年采用玻璃钢罐化尸窑法建成县级无害化处理中心，2015年要建成配套病死畜禽收集系统；阜蒙县2015年要采用高温发酵法或化制法建成县级无害化处理中心，同步建成病死畜禽收集系统，实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物的资源化利用。 
　　（二）村级无害化处理点建设。针对无害化处理中心未覆盖的区域、畜禽饲养量较大的村，采用玻璃钢罐化尸窑法建设村级无害化处理点。2015—2017年，全市计划建设60个村级无害化处理点。
　　（三）畜禽规模饲养场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对原有畜禽规模饲养场无害化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采用玻璃钢罐化尸窑法建设无害化处理设施。2015—2017年全市计划对120个畜禽规模饲养场无害化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新建畜禽规模饲养场要按照省规定和建设标准要求，建有与饲养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
　　四、主要措施
　　（一）强化属地管理职责。各县区政府要对本辖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负总责，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明确各环节的监管部门，建立区域和部门联防联动机制，落实各项保障条件；要切实加强基层监管力量，提升监管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要建立责任追究制，严肃追究失职渎职工作人员责任；要组织调查本辖区内病死畜禽违法案件。县区政府要负责本辖区内江河、湖泊、水库等水域发现的死亡畜禽的收集处理；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要负责本辖区内城市公共场所以及乡村发现的死亡畜禽的收集处理，调查死亡畜禽来源。跨市流入的病死畜禽，由市政府组织市畜牧兽医局等部门协助省畜牧兽医局调查；市域内跨县区流入的病死畜禽，由相关县区政府组织畜牧兽医等部门进行调查。
　　（二）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病死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畜禽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以及采取其他动物防疫措施等法定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抛弃、收购、贩卖、屠宰、加工病死畜禽。新建的畜禽规模饲养场要同时建设与饲养规模相适应的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要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对无害化处理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原有不合格的畜禽饲养场、屠宰场（点）无害化处理设施要进行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不予受理检疫申报，不再享受各级政府有关扶持政策。
　　（三）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各县区要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各县区政府要组织畜牧兽医、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制定2015—2017年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建设实施方案，组织建设覆盖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等各环节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所，病死畜禽收集网点、暂存设施，并配备必要的运输工具。各县区建设的无害化处理项目要选用有依法注册登记企业生产的设施、设备。对无产品质量标准、未纳入省以上农机补贴目录，或者未通过有关资质部门产品鉴定、不满足《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有关环境保护要求的产品，以及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均不能享受市以上扶持政策。
　　（四）完善配套保障政策。市生态畜牧业工作领导小组的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做好与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相关的保障工作。发展改革、财政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扶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国土资源部门要依法优先保障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用地；农业、畜牧兽医、农机等部门要将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研究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研究无害化处理后产物的资源化利用；国税、地税部门要落实国家对从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物价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收费政策，确保无害化处理场所能够实现正常运营；保险机构要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列为畜禽保险理赔的前提条件，不能确认无害化处理的，保险机构不予赔偿。
各县区政府要将相关补助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范围由规模场扩大到散养户，按照“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建立与养殖量、无害化处理率相挂钩的财政补助机制。各县区畜牧兽医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等部门，立足本地实际，进一步细化政策措施，推动政策落实。
　　各县区政府要落实本辖区开展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监管、收集等运行经费，保证无害化处理设施选址等工作顺利开展。
　　（五）加强宣传教育。各县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向广大群众普及科学养殖和防疫知识，宣传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和病死畜禽产品的危害性。加强对无害化处理中心收集系统人员培训力度，提高人员素质。严格执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区域联系人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建立健全监督举报机制，鼓励群众和媒体对抛弃、收购、贩卖、屠宰、加工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六）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畜牧兽医、食品药品监管、环保、水利、公安等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随意抛弃病死畜禽、加工制售病死畜禽产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畜牧、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调查抛弃、收购、贩卖、屠宰、加工病死畜禽案件，对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及时移交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依法立案侦查。对查扣的病死畜禽及其产品，在固定证据后，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及时组织做好无害化处理工作。
　　（七）统筹推进动物防疫工作。进一步落实《阜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阜新市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的通知》（阜政办发〔2013〕33号），积极推进现代畜牧业示范场、示范区建设，不断提高畜禽养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科学化水平，切实加强动物饲养管理、防疫灭病、检疫监督等工作。要强化养殖者防疫责任主体意识，引导养殖者封闭饲养，统一防疫，定期监测，严格消毒，降低动物疫病发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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